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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規劃作業第 9次研商會議 

會議紀錄 

壹、 會議時間：107 年 8 月 15 日（星期三）下午 2時 30 分 

貳、會議地點：本署 601 會議室 

參、主持人：本署綜合計畫組林組長秉勳 

肆、出席人員：(如簽到表)  

記錄：蔡佾蒼 

伍、結論： 

一、議題一、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氣候變遷調適計畫 

(一)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氣候變遷調適計畫內容原

則以國家發展委員會補助之「地方氣候變遷調適計

畫」成果為基礎，直轄市、縣(市)政府無須再另辦

理現勘、基礎資料調查、擬定調適空間計畫及研擬

各類調適策略。 

(二)請直轄市、縣(市)政府參酌「地方氣候變遷調適計

畫」成果及行政院農業委員會刻補助之「氣候變遷

下永續農地調適策略規劃」階段成果，將涉空間規

劃及土地使用部分納入氣候變遷調適計畫，並評估

將該內容轉換成繪製為調適構想圖，至調適構想圖

之操作原則及方式，後續請本署城鄉發展分署於直

轄市、縣(市)規劃手冊再予補充說明及提供案例。 

(三)依據國土計畫法第 10 條規定，國土防災計畫非直轄

市、縣(市)國土計畫應載明事項，且全國國土計畫

之國土防災策略非僅侷限於城鄉災害防災，請本署

城鄉發展分署再予說明擬定城鄉防災計畫之必要

性，並明確釐定其應表明事項及內容。 

(四)直轄市、縣(市)規劃手冊內之非法定名詞(如策略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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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策略規劃、城鄉防災、復原、復育或防護、重

點整備地區等)，請本署城鄉發展分署釐清名詞定義

及其操作方式，以供直轄市、縣(市)政府規劃作業

及後續審議參考。 

(五) 至部分直轄市、縣(市)政府表示其地方氣候變遷調

適計畫成果與實際執行落差(如：嘉義縣、澎湖縣

等)，請本署城鄉發展分署於規劃手冊內提供適度指

導，以供縣市政府因地制宜的擬定各該國土計畫之

氣候變遷調適計畫。 

二、議題二、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涉及國土復育促進

地區建議事項之處理原則 

(一)依國土計畫法第 35、36 條，國土復育促進地區係由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劃定並擬定復育計畫執行復育工

作，至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係考量實際災害發

生或高潛勢地區，因應地方發展需求提出國土復育

促進地區劃定建議，爰規劃手冊應以指導地方政府

進行環境基本資料分析、指認復育促進地區範圍為

主。 

(二)考量作業原則一致性，有關直轄市、縣(市)國土計

畫國土復育促進地區建議事項內容，建議依照本署

刻正研訂之「國土復育促進地區劃定及復育計畫擬

訂公告及廢止辦法(草案)」第 6 條建議提案應載明

事項，敘明建議劃定理由、環境資料分析、建議劃

定範圍、建議劃定機關……等，並請作業單位協助

就前開劃定範圍之精確度提供意見，供分署納入規

劃手冊修正參考。 

陸、散會(下午 5時 3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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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書面意見 

 行政院環境保護署 

有關本案「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規劃手冊」，手冊

草案涉及調適議題係以國發會之「國家氣候變遷調適政策

綱領」為依據，惟國發會於 106 年 12 月 4 日召開「規劃

推動氣候變遷調適政策綱領及行動計畫」專案小組第 22

次會議時表示業已完成階段性任務，下一期調適工作由本

署溫管法主責推動。故手冊草案建議應納入本署溫室氣體

減量及管理法及國家因應氣候變遷行動綱領政策內涵較

為妥適。 

 桃園市政府 

議題二、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涉及國土復育促進地區

建議事項之處理原則 

一、圖資盤點：已取得土石流高潛勢地區、嚴重山崩、地

滑地區、流域有生態環境劣化或安全之虞地區、生態

環境已嚴重破壞退化地區等圖資，並進行潛勢分析。 

二、建議劃定範圍：本市目前無建議劃定範圍，且於計畫

中敘明。 

三、調整後本章節建議事項中，國土復育促進地區復育內

容建議，有關「環境基本現況資料及分析」應撰寫的

細緻程度為何？另建議第一版地方國土計畫載明初

步劃設地區即可，後續若有需求再依復育辦法草案之

規定，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研擬。 

 臺中市政府 

一、目前辦理進度：「臺中市國土計畫」現為規劃階段，

經 107 年 3 月 23 日召開期中審查會議、5月 18 日召



4 

開工作會議，另於 7 月 19 日召開跨局處機關工作會

議，受託單位於本月已完成期中報告內容修正。有關

本次議程討論「氣候變遷調適計畫」、「國土復育促進

地區建議事項」係為期末報告工作項目，後續將配合

已公告實施「臺中市區域計畫」案內所提氣候變遷調

適與減緩內容轉至國土計畫，另配合「直轄市、縣(市)

國土規劃手冊」指導研擬。 

二、議題一、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氣候變遷調適計

畫： 

(一)本府目前與未來執行：本市國土計畫氣候變遷調適

計畫暫列於期中報告第 6 章「評估規劃初步構想」

部分，主要就八大調適面向邀集府內各單位共同研

提調適策略行動方案與計畫的規劃、執行與管理。

在調適策略方面，暫先列舉整體性原則，並特別討

論既有空間規劃在調適氣候變遷之缺失與不足。另

前述章節也有列舉「國土防災指導原則」，並依據全

國國土計畫分為水災、坡地災害、海岸、都市及複

合災害等災害區位說明及土地防災指導原則，後續

將配合相關會議結論及手冊內容調整。 

(二)議程資料第 5頁：「指認優先處理的領域」建議應定

義何謂優先，各項災害都有其處理必要性，另此是

否與國土復育促進地區具關連性，請進一步說明；

「能源穩定供給策略規劃」如何操作? 

(三)議程資料第 6 頁：國土計畫已載明氣候變遷調適空

間計劃、調適構想及措施等，是否需細緻到城鄉防

災計畫（尤其都市計畫本身已有防災計畫檢討），建

議可再予評估。另內政部建築研究所刻正辦理 3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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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落實防災與韌性規劃之研

究報告」，因其已完成前兩年成果內容，對於第三年

研擬地方國土計畫災害規劃手冊內容，是否可及時

對接至規劃手冊內，建議再洽詢該所確認。 

三、議題二、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涉及國土復育促進

地區建議事項之處理原則 

(一)本府目前與未來執行：本市已針對 1.土石流高潛勢

地區、2.嚴重山崩地滑地區、3.流域有生態環境劣

化或安全之虞地區、4.生態環境已嚴重破壞退化地

區、5.其他地質敏感或對國土保育有嚴重影響之地

區等 5 類的國土復育促進地區提出初步位置指認。

在國土保育課題部分，已提出土石流或嚴重山崩地

滑地區歷史災害位置，以及水庫集水區如有嚴重污

染者得劃設國土復育促進地區的相關對策。 

(二)議程資料第 11 頁：國土復育促進地區是否有建議提

報處數或範圍大小（初步指認大概範圍或需分期分

區）？ 

(三)議程資料第 12、13 頁：有關現地勘查、地方意願調

查、安置配套計畫等，因已超越地方國土計畫對於

國土復育促進地區建議事項範疇，建議宜由後續實

際啟動國土復育促進地區劃定或復育計畫擬定時再

行辦理。 

 高雄市政府 

一、議題一、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氣候變遷調適計

畫。 

(一)本市國土計畫目前辦理氣候變遷調適計畫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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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已完成期中報告書定稿本（107 年 7 月），依

高雄市因應氣候變遷白皮書（105 年），本市氣候變

遷調適總願景：減災防救、土地永續、與水共存、

山海共榮、宜居家園。並針對高雄市的現況問題與

氣候變遷威脅下面臨之可能衝擊，探討氣候變遷因

子（溫度變遷、降雨變遷、極端氣候（強降雨）、海

平面上升）改變時，對於高雄市八大調適領域所面

臨之系統衝擊，提出各領域內之調適策略及行動如

下： 

高雄市氣候變遷調適策略八大領域綜整表 
八大領域 設置目標 

災害 

1. 建全災害防救技術與災害應變體系、提昇早期預警能力，降低災
害生命財產損失。 

2. 採取符合土地變遷紋理的治水策略，推動流域及排水綜合治理，
統整排水系統、水土保持及治山防洪之整體流域治理觀念，提高
都市防洪能力。 

3. 落實維生基礎設施維修養護及補強。 
4. 全面檢討易淹水局部低窪區問題，改善沿海低窪地區排水系統及

河道清淤作業。 

維生基礎 
設施 

1. 保護並加強重要公共基礎設施及機構的防災能力，包括醫院診
所、學校、大眾運輸系統、發電廠、自來水廠等，以減少災害的
衝擊。 

2. 加強在基礎建設之調適能力與實施的相關研究，包括洪水管理系
統、都市排水系統、給水管理機制等。參與國際學術研究，透過
研究成果與技術交流來加強防災能力。 

3. 整合交通系統規劃和都市計畫，發展健全軌道大眾運輸系統，鼓
勵民眾使用都市大眾運輸系統。 

農業生產
及 
生物多樣
性 

1. 依照生態原則規劃與執行劣化生態系之復育。 
2. 研擬新氣象環境對水稻生產之因應措施。 
3. 保護與連結現有保護區或是潛在生物多樣性熱點，建構生態網絡

促進生物多樣性。 
4. 研擬災害性天氣對農業生產之因應措施。 

土地使用 

1. 檢討既有空間規劃在調適氣候變遷之優劣並將衝擊納入考量。辦
理各類土地使用監測或結合既有之地理資訊系統資料庫，掌握轄
區土地利用現況，據以修訂調整土地利用調適策略及法規，積極
管理。 

2. 提昇都市地區之土地防洪管理效能與調適能力，規劃必要之滯洪
空間及都市防災避難場所及設施。 

3. 檢討調整易受颱風暴潮溢淹區域之土地使用計畫與管理，強化海
岸地區使用開發許可審核機制，並考量海平面上升因素，檢討都
市計畫設計。 

水資源 
1. 強化水資源管理機制，增進水源調度設施功能及效益，如污水廢

水重複使用，推動水患防治、海岸保護與地層下陷防治之技術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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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大領域 設置目標 
求，並視用水需求設計規劃新水資源設施及推動多元供水策略。 

2. 強化水庫及其集水區整治與流域綜合治水對策，辦理環境水體水
質監測、污染防治與改善，營造重要河川環境。 

3. 強化旱災防範與緊急應變，建立旱災防救體系，並建立中央至地
方完備之旱災防救系統，加強旱災預警系統之研究。 

4. 推動研究產業節約用水技術，研擬各種替代水源技術，辦理水資
源保育及節約用水宣導。 

海岸 

1. 建置長期海平面、海岸與地層下陷監測系統，並加強海岸帶資料
庫之建立，定期評估觀察的結果，運用衛星遙感和地理信息系統
劃分高雄市之潛在危險地區將氣候變遷與預防列入都市發展主要
優先考量。 

2. 加強改善沿岸地區之防洪基礎建設及排水系統，並進行災害模擬
與模式分析，更新高目標洪水和沿海防禦，以減少可能的衝擊。 

3. 抬高低窪地區的現有建築物，並重新檢討臨海工業區之規劃，將
海平面可能上升之因素納入環評。 

4. 加強教育宣導讓民眾認識海平面上升所帶來的風險，研擬災害標
準作業流程及疏散路線與地點，並公佈危險地區，同時研擬災後
回復計畫，以減緩受災居民的損害。 

能源供給 
及產業 

1. 配合產業發展政策規劃，建立產業自主防災能量，以強化產業經
營之氣候變遷調適能力，並改變產業結構與能資源需求型態。 

2. 強化工業區調適能力，如建立早期預警系統及緊急應變體系、進
行教育訓練、導入保險制度等，並針對工業區相關防災政策進行
研修。 

3. 加強能源供給與產業氣候變遷調適之人才培訓及技術研發與推
廣，並營造有利於產業氣候變遷調適技術創新與升級之環境。 

健康 

1. 強化民眾對氣候變遷所引發之心血管與呼吸道疾病之預防與保健
知識，並加強防治、衛教與訓練等預防保健措施之推動。 

2. 推行排放量削減，達成空氣污染排放減量目標，並加強執行空氣
品質監測站操作及功能維護，提供即時空氣品質監測資訊。 

3. 防治登革熱本土病例發生，加強平時與流行期間監控與通報，並
推動相關防疫及宣導工作。研究各類病媒蚊，確認傳染媒介、病
媒蚊密度及滋長條件，建立傳染病的基礎管理系統資料庫，以提
供傳染病防治及病媒管制之因應對策。 

4. 建立流行疾病監測系統與通報系統，適時公佈監測結果，以提供
公共衛生人員、醫療單位及民眾之預警，及早撲滅病媒，防範境
外移入病原體。 

資料來源：高雄市政府，民國 105 年，高雄市因應氣候變遷白皮書。 

(二)手冊草案內容之建議事項： 

議程 P、6 氣候變遷調適計畫建議內容「城鄉防災計畫」，

查國土計畫法第 10 條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並

無規定應載明該事項，另全國國土計畫對應內容應

係「國土防災計畫」，該內容並無與氣候變遷調適計

畫有直接相對應，建議本項內容已屬部分氣候變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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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適之措施，建議應刪除。 

二、議題二、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涉及國土復育促進

地區建議事項之處理原則。 

(一)本市國土計畫目前辦理國土復育促進地區內容： 

未來高雄市原住民地區及沿海行政區將會是國土復

育地區的重點劃設地區，然而高雄市環境敏感區面

積廣大，第 1、2 級環境敏感區占全高雄市約 88%，

故後續於劃設國土復育地區時應謹慎評估，考量社

會正義與地區發展，儘量以線或小區塊狀劃設，並

考量既有聚落需求，留設足夠之居住與發展用地。 

高雄市國土復育地區劃定範疇綜整表 

劃定 
範疇 

環境
敏感
地區 

判別因子 高雄市分布行政區 說明 

土石流
高潛勢
地區 

第 一
級 

特定水土
保 持 區
（土石流
危險區） 

桃源、杉林、六龜 
桃源村少年溪土石流、
杉林區集來里、荖濃里
長份野溪 

土石流潛
勢溪流 

那瑪夏、桃源、茂林、
六龜、甲仙、杉林、美
濃、內門、旗山、田寮、
阿蓮、岡山、鼓山 

111 條土石流潛勢溪流 
（105 年） 

嚴重山
崩、地
滑地區 

第 二
級 

地質敏感
區（活動
斷層、山
崩 與 地
滑） 

那瑪夏、桃源、茂林、
六龜、甲仙、杉林、美
濃、內門、旗山、田寮、
岡山、大樹、大社、仁
武、鳥松、楠梓、左營、
鼓山、三民 

活動斷層為旗山斷層，
其餘為山崩與地滑地區 

流域有
生態劣
化或安
全之虞
地區 

第 一
級 

區域排水
設施範圍 

美濃、旗山 
吉洋區域排水、外六寮
區域排水、農場區域排
水 

飲用水水
源水質保
護區或飲
用水取水
口一定距
離內之地
區 

那瑪夏、桃源、茂林、
甲仙、六龜、鳥松、大
樹 

高屏溪、曾文水庫、鏡
面水庫、南化水庫、澄
清湖水庫 

水庫集水
區（供家
用或公共

燕巢、田寮、岡山、大
樹、旗山、內門、茂林、
杉林、美濃、六龜、甲

曾文水庫、南化水庫、
澄清湖水庫、阿公店水
庫、高屏溪攔河堰、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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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水） 仙、桃源、那瑪夏 仙攔河堰水庫 

第 二
級 

水庫集水
區（非供
家用或公
共給水） 

林園、大寮、小港、美
濃、仁武 

鳳山水庫、觀音湖水
庫、中正湖水庫 

自來水水
質水量保
護區 

那瑪夏、桃源、茂林、
六龜、甲仙、杉林、美
濃、內門、旗山、燕巢、
田寮、岡山、大樹、小
港、林園 

阿公店水庫、曾文水
庫、鳳山水庫、曾文溪、
高屏溪 

淹水潛勢
地區 

茄萣、湖內、路竹、永
安、彌陀、梓官、楠梓、
左營、旗津、小港、林
園 

因高雄市歷史災害24小
時累積雨量門檻統計值
以 450mm 為雨量警戒值
為最大，故以經濟部水
利署一日暴雨 450mm 淹
水潛勢圖為準。 

生態環
境已嚴
重破壞
退化地
區 

第 一
級 

國家公園
（特別景
觀區、生
態 保 護
區） 

桃源、東沙 
玉山國家公園、東沙環
礁國家公園 

自然保留
區 

桃源、茂林、燕巢 出雲山、烏山頂泥火山 

野生動物
保護區 

那瑪夏 楠梓仙溪 

野生動物
重要棲息
環境 

那瑪夏、茂林 楠梓仙溪、雙鬼湖 

自然保護
區 

六龜、甲仙 
十八羅漢山、甲仙四德
化石 

第 二
級 環
境 敏
感區 

地方級重
要濕地之
核心保育
區及生態
復育區 

大樹、大寮、林園、小
港、鳥松、左營、楠梓、
橋頭、永安、茄萣 

鳥松濕地、永安鹽田濕
地、林園人工濕地、鳳
山水庫濕地、半屏湖濕
地、大樹人工濕地、茄
萣濕地、援中港濕地、
高雄大學濕地 

其他地
質敏感
對國土
保育有
嚴重影
響之地
區 

第 二
級 

地質敏感
區（活動
斷層、地
質遺跡、
地下水補
注） 

旗山、美濃 旗山斷層、屏東平原地
下水補注 

(二)手冊草案內容之建議事項： 

議程 P、6 國土復育地區操作原則「3、直轄市、縣

（市）國土計畫得視需要說明國土復育促進地區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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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範圍建議之評估流程及步驟（如各類地區的現況

及圖資分析、機關協商、現地勘查、地主及居民意

見調查、評估操作程序及步驟等相關事項）。」，查

國土計畫法第 10 條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應載

明事項為「國土復育地區之建議事項」，依同法第 35

條，「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劃定為國土復育促進地

區，進行復育工作」。故縣市國土計畫非屬國土復育

地區直接劃定單位，所提出的國土復育促進地區劃

定範圍應屬建議性質，建議評估方式以基本環境敏

感地區圖資分析為主，「現地勘查、地主及居民意見

調查…等」應由國土復育促進地區劃定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辦理。 

 雲林縣政府 

一、議題一、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氣候變遷調適計

畫。 

(一)地方氣候變遷調適計畫成果。 

依據計畫執行程序之規劃，主要包含下列執行工

作：(1)前置作業(建立規劃平台會議/推動工作小

組)、(2)規劃前基本分析、(3)確定氣候變遷調適關

鍵議題、(4)氣候變遷衝擊與脆弱度評估、(5)氣候

變遷調適策略及行動計畫擬定、(6)持續推動方式、

檢討與修正等，本計畫於 102 年 4 月 18 日完開始

執行，至期末報告繳交，全數執行工作皆已完成。 

(二)氣候變遷調適計畫草案內容。 

雲林縣國土計畫為期中階段，氣候變遷調適計畫草

案因屬期末報告工項，故目前尚未完成，該章內容

初擬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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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氣候變遷趨勢(氣溫、降雨量等趨勢) 

第二節 受氣候變遷衝擊分析(受旱水災、海嘯等災

害分析) 

第三節 氣候變遷調適策略(依山坡地、平原、都市、

鄉村、海岸等調適策略研擬) 

第四節 調適空間區位及措施(具災害潛勢重點調適

區位分析、研提相關防減災措施) 

二、議題二、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涉及國土復育促進

地區建議事項之處理原則。 

(一)國土復育促進地區劃定範疇相關圖資盤點。 

(二)國土復育促進地區建議劃定範圍。 

合併回覆如下： 

根據國土計畫法第 35 條「下列地區得由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劃定為國土復育促進地區，進行復育工

作：一、土石流高潛勢地區。二、嚴重山崩、地滑

地區。三、嚴重地層下陷地區。四、流域有生態環

境劣化或安全之虞地區。五、生態環境已嚴重破壞

退化地區。六、其他地質敏感或對國土保育有嚴重

影響之地區。」，及 36 條「國土復育促進地區經劃

定者，應以保育和禁止開發行為及設施之設置為原

則，並由劃定機關擬訂復育計畫，報請中央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核定後實施。」在國土計畫法第 35 條所

列得劃定為國土復育促進地區之六大類地區中，雲

林縣範圍內有嚴重地層下陷地區，相關圖資盤點可

參考一級地下水管制區，輔以地下水位變化與其他

相關地質條件等因子做為判定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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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國土復育促進地區將以保育和禁止開發行為

及設施之設置為原則，並由劃定機關擬訂復育計

畫，故應有相對應必要性、迫切性與可行性之考量；

在雲林嚴重地層下陷地區中，重大公共建設－高鐵

路線通過，其高鐵營運之公共安全屬劃定為國土復

育促進地區之必要性考量。若縣府有其他非空間圖

資之相關資料，如重大災害範圍及優先復育地區，

再可依建議劃設地點及優先序，後續視災害發生之

影響區域及行政考量進一步篩選合適劃定地區 

 

表 1 雲林縣國土復育促進地區判別步驟與初步劃定範圍 

判定步驟 雲林縣相關圖資盤點與建議劃定範圍 

【步驟一】酌參相關圖資，

以判定該類復育促進地區初

步可能範圍 

根據水利署於 106 年 8 月公告之一級地下水管

制區（範圍包含土庫鎮、褒忠鄉、東勢鄉、元

長鄉、北港鎮全區域範圍，以及麥寮鄉、崙背

鄉、臺西鄉、水林鄉、口湖鄉、四湖鄉、二崙

鄉、大埤鄉、虎尾鎮、西螺鎮、斗六市與斗南

鎮部分區域），再依照「地下水管制辦法（106

年 6 月修正條文）」，參考地層下陷、地下水位

變化、地質條件及其他相關因子，篩選災害潛

勢範圍。 

【步驟二】依循劃定條件評

估之三個要項：必要性、迫

切性及可行性各類因子，與

步驟一之範圍進行比對 

必要性方面，考量重大公共設施如高鐵路線；

可行性方面，參考「雲彰地區地層下陷具體解

決方案暨行動計畫（100-109 年）」所列工程與

非工程手法。 

【步驟三】加入其他非空間

圖資之相關資料，如重大災

害範圍及優先復育地區 

 

【步驟四】提出建議劃設地

點及優先序，後續視災害發

生之影響區域及行政考量進

一步篩選合適劃定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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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雲林縣國土復育促進地區建議範圍示意圖 

 

保全對象 高鐵沿線禁限建區、糧食安全 

災害潛勢 

本區欠缺大型水資源及供水建設，因超抽地下水，造成高鐵沿線之

雲林虎尾車站、高鐵跨 158 縣道處及跨台 78 處下陷最嚴重，影響

行車安全 

復育內容 
「雲彰地區地層下陷具體解決方案暨行動計畫（100-109 年）」，涉

及土地轉型發展及排水環境改善等 

資料來源：城鄉發展分署委託研究「105 年度國土防災及國土復育促進地區規劃

委託技術服務案」（財團法人國土規劃及不動產資訊中心） 

 

表３ 國土復育促進地區劃定原則及評估項目及重要性建議 

劃定 

原則 
評估項目 說明及參照 範例 

對嚴重地層

下陷地區重

要性 

必
要
性 

1 

人口聚居

及建成地

區 

城鄉集居或建成地

區、原住民族部落、山

坡聚落等居民生命財

產安全脆弱之地區。 

土石流保全戶、都市

計畫區、城鄉發展地

區、工業區、科技園

區、重要商圈 

 

2 
重大公共

設施 

如水庫、防災避難設

施、能源、鐵路、主要

公路、重要交通節點及

設施等 

鐵路、省道以上聯外

道路、水庫、港灣建

設 

 

3 

保育標的

物種、棲

地、或生

態系 

保育、珍稀、特有、受

威脅或瀕危物種集中

分布繁殖及覓食地、遷

徙路徑或其他棲息環

境 

兩棲類生物多樣性

熱點、漁業資源保育

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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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定 

原則 
評估項目 說明及參照 範例 

對嚴重地層

下陷地區重

要性 

4 

具有重要

生態功能

或價值地

區 

其他可維持居住安

全、支持鄉村聚落發

展、或維持當地生態穩

定之地區；具有自然

性、代表性及特殊性之

地區 

重要水、土、林等天

然資源所在地、國土

保安用地、自然保留

區、野生動物保護

區、優良農地、保安

林、綠地及隔離綠

帶、再生能源相關設

施、林務局列管之超

限利用林地、珍稀地

質景觀、冰河孑遺物

種 

 

迫
切
性 

5 

安全性評

估—災害

受損現況 

災害影響範圍、影響對

象、影響程度及其他等

（損失情形重大者） 

某颱風事件淹水範

圍 
 

6 

安全性評

估—風險

潛勢等級 

相關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公開之風險潛勢資

料 

大規模崩塌潛勢地

區、土石流高潛勢溪

流、列管易淹水地區 

 

7 

安全性評

估—保全

對象安全

性評估 

重大公共設施（橋樑、

道路等）、保全戶數、

建築物狀況（公共設施

及民宅）及其他等。 

土石流保全戶數、重

點監測橋樑、土壤液

化潛勢 

 

8 

安全性評

估—災害

歷史 

過去發生災害歷史及

損害狀況 

NCDR 坡地歷史災害

點、臺灣山崩地滑專

輯（地調所） 

 

9 

安全性評

估—災害

潛勢 

未來較易因氣候變遷

影響（如極端降雨增加

或海平面上升）提高致

災潛勢者 

沿海低漥地區、都市

易淹水地區、流量變

率大之流域地區 

 

1

0 

生態環境

劣 化 評

估—棲地

破壞或劣

化現況 

生態劣化影響範圍、影

響對象、影響程度及其

他等 

河川污染指數、土壤

及地下水管制標準 
 

1

1 

生態環境

劣 化 評

生態系完整程度、棲地

面積及規模、保育類物

各類生物多樣性指

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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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定 

原則 
評估項目 說明及參照 範例 

對嚴重地層

下陷地區重

要性 

估—生物

多樣性減

少狀況 

種、生物族群數量及其

他等 

 

可
行
性 

1

2 

復育技術

可行性 

復育所須技術條件成

熟，或復育議題須以跨

機關合作方式解決 

觀新藻礁周邊（野生

動物保護區、工業區

及工業港、保安林、

離岸風場） 

 

1

3 

成本效益

可行性 

復育內容及預期成果

符合成本效益考量，如

不符則考慮以遷村或

不處置（自然演替）為

處理原則 

獎勵輔導造林  

1

4 

調查資料

完整性 

調查文獻、相關法規、

土地利用及使用現

況、圖資等是否完整，

或已進行一定程度之

復育促進措施，含工程

與非工程手法 

「雲彰地區地層下

陷具體解決方案暨

行動計畫（100-109

年）」 

 

1

5 
土地權屬 

土地權屬單純，較易進

行必要之處理手段（範

圍合理性） 

國有林班地  

1

6 

當地原住

民 、 居

民、或土

地所有權

人意願 

符合法定參與形式，或

意見彙整後確認可行 

遷村評估、損失補償

方案 
 

註：主要考量項目（●）、次要考量項目（∆）及不適用項目（X） 

資料來源：內政部，107.4，全國國土計畫（核定本）；城鄉發展分署委託研究「105

年度國土防災及國土復育促進地區規劃委託技術服務案」（財團法人國土規劃及

不動產資訊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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